
1 

 

長榮大學場地使用管理辦法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.07.02 九七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5 次行政會議訂定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.09.02 一一零學年度第一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.10.06 一一一學年度第一學期第3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.09.04 一一四學年度第一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14.11.06 一一四學年度第一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第 一 條  為使本校場地借用、收費及管理，有標準可資遵循，特訂定「長榮大
學場地使用管理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 二 條  為有效管理本校各場地，爰依場地之性質由各負責場地管理維護之單
位為權責單位，各場地管理權責單位悉如本法第四條第三款所列。 

第 三 條  借用場地應依下列程序提出申請，經核准並繳費後才能使用。 

一、 校外單位：應向本校保管事務組暨各場地管理單位洽詢可用時
間，並於預定活動日一個月前備文向總務處保管事務組提出申
請，經權責單位同意並繳交費用後始完成借用程序。 

二、 校內單位：逕向權責單位依規定辦理借用程序。 

三、 學生社團、班級、系學會：活動申請表需由場地管理單位及學
務處核可後，始得向總務處保管事務組辦理場地借用，並依序
完成相關程序，變更時亦同。 

校內單位不得以舉辦活動為由，代校外單位或團體申借場地，經查證
屬實，視違反情節輕重，限制借用權限並簽請議處。 

第 四 條  收費標準訂定：  
一、 各場地之收取費用含場地維護費與冷氣空調費。場地計費以全日 

8 小時計，未達半日者以半日計費。 

二、 各場地借用採自助方式處理，但演藝廳及國際會議廳須專人操作
設備，應另行支付工讀費或加班費及其他相關費用。 

三、 場地管理權責單位暨收費繳納標準，由保管事務組另簽核定並公
告。 

第 五 條  優惠原則及收費程序： 

一、 優惠原則： 

（一）校內各單位辦理公務會議，檢附會議通知等相關文件，得
免收場地維護費及冷氣費；校內公務會議以外之活動，得
免收場地維護費，但應收取冷氣費，如活動對參加人員收
取費用或受有經費補助者，場地維護費得以五折計(冷氣
費無折扣)。 

（二）學生社團、班級或系學會借用場地辦理校內學生活動，經
學務處核准者，免收場地維護費，但應收取冷氣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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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校內行政或教學單位與校外單位合(協)辦活動，場地維護
費用得以五折計(冷氣費無折扣)。 

（四）凡長老教會總會所屬各機構向本校借用場地辦理活動時，
場地維護費用得以六折計(冷氣費無折扣)；非台灣基督
長老教會總會所屬之教會機構或教會團體借用本校場地
時，場地維護費用得以八折計(冷氣費無折扣)。 

（五）其他特殊情形經簽請校長核可者，得予免收或酌減費用。 

二、 收費程序： 

保管事務組核定金額後，由借用單位於活動前持繳費單至出納
組繳款。 

第 六 條  如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，不得借用，已核可借用者得終止借用： 

一、 使用與登記內容不符，違反規定或轉借他人使用者。  

二、 活動時有損害本校場地設備之虞者。 

三、 活動使用時間超過規定時限或未依規定申請續用者。  

四、 其他經本校認定有不宜借用之情事者。 

第 七 條  本辦法所稱借用僅指場地及設施，並不提供其他服務。場地借用如需
額外用電，請自備發電機，並注意用電安全。 

          本校宿舍暑假得開放供團體借用，但冷氣與熱水之供應時段，悉依校
內開放時段辦理。 

第 八 條  場地借用單位未經許可不可擅接、改變電路或擅用電器設備，並應妥善
維護借用場所內之全部設施，如有損毀應負賠償或修護責任。 

          場所外借時所衍生之秩序、安全、安寧、清潔等問題，各借用單位應
確實依校內規定遵守與恪盡維護與復原之責，而管理權責單位應依權
責自行評估並負責協調或處理。 

第 九 條  各場地設備借用期間遇有停電、天災或人力不可抗拒等因素，致影響
活動，借用者不得要求退費，若活動可以順延，則酌情予以處理，本
校亦不負任何賠償責任。 

第 十 條  遇天然災害、不可抗力因素或學校因故必須使用場地時，管理單位得
通知借用單位取消借用，借用者不得異議及請求賠償。 

第十一條 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有關規定辦理。 

第十二條 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示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